
附件 B.合同标准文本条款差异说明

标的/标段名称： 标的 2.2026-2027 年广州供电局配网安全工器具试验

本标的/标段使用标准合同文本名称： 技术服务合同（通用）

序

号

合同标准文本条款 本标的/标段合同执行条款

1 增加附件：广州局保密协议（2022 版） 详见附件：广州局保密协议（2022 版）

2 7.合同价款与支付

7.1 本合同价款，即具体技术服务费及乙方为完成

本合同项下全部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，按以下第

种方式结算确定：

（1）固定价。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不

含税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增值税为：

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。该价款包括了乙方

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
（2）暂定价。本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小

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

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增值税

为：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。最终合同价款

按以下标准计算：

（3）按《委托函》单独结算，具体计价标准为 。

（4）按每 个月累计结算。

（5）其他：

7.合同价款与支付

修改为“7.1 本合同价款，即具体技术服务费

及乙方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全部工作所需的全部费

用，按以下第 种方式结算确定：

（1）固定价。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

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

其中，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

增值税为：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。该价款

包括了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所需的全部

费用。

（2）暂定价。本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

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

中，不含税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增

值税为：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。最终合同

价款按以下标准计算： 按实结算，工程款支付以乙

方实际发生的经甲方批准的工程量清单为依据，经

中介单位审核，合同结算总价= ∑（中标单价×实

际项目数量） ”

（3）按《委托函》单独结算，具体计价标准

为 。

（4）按每 个月累计结算。

（5）其他：

7.2 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

项约定执行：

（1）一次性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（2）分期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（3）其他：

修改为“7.2 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

第 项约定执行：

（1）一次性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（2）分期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 3 月支付 1-2 月及上

年 12 月实际发生的费用，6 月支付 3-5 月实际发生

的费用，9 月支付 6-8 月实际发生的费用，12 月支付



9-11 月实际发生费用，次年 3 月支付上年 12 月实际

发生费用（如需）。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的，

上述月度产生工程量统计为暂定工期，局单体工程

量统计已甲方通知为准。特殊情况下，支付时间以

上方友好协商为准，无需另附证明材料。具体支付

金额已审核汇总表为准。

（3）其他：

19.其他约定

19.1 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：

19. 其他约定

19.1 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： 19.1.1 按招

标文件约定，非主体工程经审批允许专业分包，主

体工程经审批允许劳务分包；

19.1.2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

甲方有权按以下约定对乙方进行扣罚：（扣罚金额

基数 K 的设定：单项工程合同结算金额（以下金额

均指不含税）1000万元以下的，K为合同金额的 10%；
单项工程合同金额 1000万元以上的，K为 100万元。）

（1）发生对社会及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安全、舆论

事件，每起扣罚基数（K）的 20%；（2）发生因安

全文明施工，被上级单位约谈、通报或投诉等，每

起扣罚基数（K）的 10%；（3）乙方应具备对本合

同约定项目实施内容的快速响应能力，从下达工作

任务到乙方作出明确响应和答复，这一时间间隔不

得大于 2 小时，发生乙方逾期未能响应的，每起扣

罚基数（K）的 1%；（4）乙方应根据甲方下达的工

作任务和相关要求按时安排施工人员到达现场开始

实施作业，反生乙方逾期开工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扣

罚基数（K）的 1%；发生乙方拒不执行的，每起扣

罚基数（K）的 20%；发生超过 30 天内未能按甲方

要求完成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扣罚基数（K）的 1%；
（5）在项目整体结算前发现乙方虚报工程量或虚报

结算价的，则相关工程量不予结算，每起扣罚虚报

工程费用最高三倍的违约金；在项目整体结算后发

现乙方虚报工程量或虚报结算价的则乙方应退还相

应款项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缴纳虚报工程费用最

高三倍的违约金；虚报工程量或虚报结算价等问题

的认定以甲方各级内部检查、规范化检查、巡视审

计等正式文件为准；（6）发生逾期未办理退料等事

件，每起扣罚基数（K）的 5%；（7）发生违规分包

转包等情况，每起扣罚基数（K）的 20%；（8）发

生由于乙方自身的原因超过约定的时间（以信息化

工具为准）未报送竣工结算资料的，每逾期一天，

扣罚基数（K）的 1%；（9）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质

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，应返工，费用由乙



方承担，因此造成逾期完工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扣罚

基数（K）的 1%；（10）乙方未能履行合同内约定

的各项义务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

此造成的所有损失，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，因此造

成逾期完工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扣罚基数（K）的 1%。

19.1.3 扣罚方式：发生以上事件后，甲方向乙

方发出《广州供电局施工承包商资信评价扣分、违

约扣罚通知书（记录单）》，乙方须在 5 个工作日

内书面反馈意见，甲方审核认为反馈意见不合理或

者乙方未能在要求时间内反馈意见，将在该合同结

算金额中扣除罚款。

19.1.4 根据广东电网公司《关于加强生产项目

“无视频不结算”管理的通知》（广电办生（2024）

100 号）相关要求：未录入施工作业计划、应纳入视

频管控作业白名单作业而未设置现场视频管控的工

程量，按照《“铁腕反违章同心保平安”从严治安

20 条举措（2023 年版）》（广电安【2023】23 号）

要求，扣罚全部费用。（涉及施工内容不予签证）

19.1.5 经专项审查，发现现场视频监控点不足、

摆放错误、故意遮挡摄像头、非可调摄像头未对准

作业面等不规范问题，则需每项扣罚 500 元。

19.1.6 以上违章行为须按照《中国南方电网有

限责任公司承包商管理业务指导书》要求，落实承

包商责任追究。

19.1.7 乙方申报施工费用 A，其中审定施工费

用 B，若审定施工费用 B 占申报施工费用 A 的 90%或

以上（即 B/A≧0.9），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由甲方

支付结算审核费用。但当以下情形出现时，乙方必

须承担全部结算审核费用：若审定施工费用 B 占申

报施工费用的 90%以下（即 B/A<0.9)(乙方承担的结

算审核费用在结算审核报告中列于“由施工单位承

担的结算审核费”）。此时甲方委托的造价审核单

位向乙方开具发票，乙方凭借发票与三方确认的审

核汇总表与甲方委托的造价审核单位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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